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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執行計畫 

第一節 分期分區計畫 
整體風貌之發展，依據規劃目標、資源型態、導入活動及實質發展狀況，建議
區分為優先執行、後續執行及評估執行，共三部分加以進行，其分期分區之原則與
內容如下： 

一、分期分區計畫原則 

（一）對整體風貌有絕對影響力者優先執行。 

（二）對於使用機能、景觀環境品質、與生態維護有急切需要者應優先實

施。 

（三）地方阻力較小者，優先執行。 

（四）目前已發展之據點且經營管理佳者，優先執行 

（五）可配合長期觀光遊憩發展趨勢及現況旅遊活動者，優先執行。 

（六）成本較小或經費較易籌措者，優先執行。 

（七）投資報酬效益較大者，優先執行。 

（八）部分設施之興建，如休憩設施、照明…等，依各主要工程之進度後續
執行。 

（九）無法於近期執行至細部計畫階段者，列於評估執行階段。 

 

二、分期分區計畫（表Ⅱ-6-1,2） 

（一）優先執行 

以對整體風貌有直接影響性者為主。包括港口遊憩區開放空間環境改

造、沿港商店街重塑、遊客服務中心南側海堤觀景平台與周邊環境綠美化、

西崁山遊憩區整體環境改造、北崁山遊憩區石滬體驗分區整體環境改造、聚

落閒置空間景觀綠美化、聚落古厝修復、聚落古厝參訪動線美化、全島解

說、導覽、指標設施之建立。 

（二）後續執行 

以執行上較不具立即性且較有限制的部分為主。包括港口遊憩區、漁村

聚落區以及新興發展區建築立面改善、環島道路沿線景觀綠美化、東方龍馬

景觀休憩區。 

（三）評估執行 

鄰近北崁山遊憩區的傳統殯葬文化園區，由於仍在初步調查階段，因此

待相關調查工作完成後，再進行規劃設計之相關工作。在漂流木藝術展覽區

的部分，在先期可舉辦漂流木藝術創作活動，帶動藝術創造的風氣並打響其

知名度，並有助於展覽區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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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Ⅱ-6-1 分期分區計畫 

階段 項目 主要內容 
港口遊憩區開放空間環境改造 •沿港人行步道空間 

•車道空間改善 
•廣場空間塑造 
•整體植栽綠美化 
•相關附屬設施 

沿港商店街重塑 •單元式商店的設計與組立 
•相關附屬設施 

遊客服務中心南側海堤觀景平台與周邊

環境綠美化 
•觀景平台或觀景設施設置 
•海堤構造美化 
•週邊環境綠美化 

西崁山遊憩區整體環境改造 •步道系統建立 
•賞景空間塑造 
•相關附屬設施 
•植栽綠美化 

北崁山遊憩區石滬體驗分區整體環境改

造 
•步道系統建立 
•賞景空間塑造 
•相關附屬設施 
•植栽綠美化（應特別考量本區氣候） 

聚落古厝修復 •就調查後具有保存價值之古厝進行修復 
聚落閒置空間景觀綠美化 •硬體的改善及加強（包括鋪面、供社區休憩使用之設施…

等） 
•相關附屬設施 
•植栽綠美化 

聚落古厝參訪動線美化 •鋪面改善 
•植栽綠美化 

優 
先 
執 
行 

全島解說、導覽、指標設施之建立 •包括獨立式與合併式的設施設置，避免過多的設施量體 
•內容部分應依循完整之遊憩架構執行 

港口遊憩區、漁村聚落區以及新興發展

區建築立面改善 
•各分區建築立面依照其建築計畫管制及相關法令加以執行

港口遊憩區、漁村聚落區以及新興發展

區景觀管制實施 
•各分區景觀及環境依照其景觀計畫管制及相關法令加以執
行 

環島道路沿線景觀綠美化 •主要在於沿線小型休憩點的設置 
•沿線環境整理 
•植栽綠美化 

後 
續 
執 
行 
東方龍馬景觀休憩區 •休憩設施 

•步道系統 
•其他相關活動設施 
•植栽綠美化 

傳統殯葬文化園區 •傳統殯葬文化園區整體規劃設計 評 
估 
執 
行 
漂流木藝術創作展覽區 •漂流木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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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Ⅱ-6-2 分期分區計畫 

階段 項目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港口遊憩區開放空間環境改造           
沿港商店街重塑           
遊客服務中心南側海堤觀景平台與周邊環

境綠美化 
          

西崁山遊憩區整體環境改造           
北崁山遊憩區石滬體驗分區整體環境改造           
聚落古厝修復           
聚落閒置空間景觀綠美化           
聚落古厝參訪動線美化           

優 
先 
執 
行 

全島解說、導覽、指標設施之建立           
港口遊憩區、漁村聚落區以及新興發展區

建築立面改善 
          

港口遊憩區、漁村聚落區以及新興發展區

景觀管制實施 
          

環島道路沿線景觀綠美化           

後 
續 
執 
行 
東方龍馬景觀休憩區           



吉貝、虎井、七美整體風貌規劃 

 
 

 
Ⅱ-6-4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第二節 財務計畫 

一、主要工程項目及工程經費概估 

吉貝嶼整體風貌所規劃之項目，工程經費總計約六千七百六十五萬元整
（表Ⅱ-6-3）。 

表Ⅱ-6-3工程經費概估 

項目 主要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沿港人行步道空間 1,000 ㎡ 2,500 2,500,000

車道空間改善 500 ㎡ 3,000 1,500,000

廣場空間塑造 500 ㎡ 5,000 2,500,000

整體植栽綠美化 1 式 400,000 400,000

港口遊憩區開放空間環境改

造 

相關附屬設施 1 式 600,000 600,000

單元式商店的設計與組立 20 幢 800,000 1,600,000沿港商店街重塑 

相關附屬設施 1 式 1,000,000 1,000,000

小計 24,500,000

觀景平台或觀景設施設置 125 ㎡ 4,000 500,000

海堤構造美化 1 式 300,000 300,000

遊客服務中心南側海堤觀景

平台與周邊環境綠美化 

週邊環境綠美化 1 式 200,000 200,000

小計 1,000,000

步道系統建立 225 ㎡ 2,000 450,000

賞景空間塑造 250 ㎡ 3,000 750,000

相關附屬設施 1 式 300,000 300,000

西崁山遊憩區整體環境改造 

植栽綠美化 1 式 150,000 150,000

小計 1,650,000

步道系統建立 275 ㎡ 2,000 550,000

賞景空間塑造 500 ㎡ 3,000 1,500,000

相關附屬設施 1 式 600,000 600,000

北崁山遊憩區石滬體驗分區

整體環境改造 

植栽綠美化（應特別考量

本區氣候） 1 式 500,000 500,000

小計 3,150,000

聚落古厝修復 就調查後具有保存價值之

古厝進行修復 20 幢 500,000 10,000,000

硬體的改善及加強（包括

鋪面、供社區休憩使用之

設施…等） 
150 ㎡ 5,000 750,000

聚落閒置空間景觀綠美化 

相關附屬設施 1 式 5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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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栽綠美化 1 式 300,000 300,000

鋪面改善 1,000 ㎡ 2,000 2,000,000聚落古厝參訪動線美化 

植栽綠美化 1 式 700,000 700,000

小計 14,250,000

包括獨立式與合併式的設

施設置，避免過多的設施

量體 
1 式 1,000,000 1,000,000

全島解說、導覽、指標設施

之建立       

內容部分應依循完整之遊

憩架構執行 1 式 400,000 400,000

小計 1,400,000

港口遊憩區、漁村聚落區以

及新興發展區建築立面改善 
各分區建築立面依照其建

築計畫管制及相關法令加

以執行 
75 幢 200,000 15,000,000

港口遊憩區、漁村聚落區以

及新興發展區景觀管制實施 
各分區景觀及環境依照其

景觀計畫管制及相關法令

加以執行 
1 式 2,000,000 2,000,000

小計 17,000,000

主要在於沿線小型休憩點

的設置 5 處 500,000 2,500,000

沿線環境整理 1 式 100,000 100,000

環島道路沿線景觀綠美化 

植栽綠美化 1 式 400,000 400,000

小計 3,000,000

休憩設施 1 處 500,000 500,000

步道系統 200 ㎡ 2,000 400,000

其他相關活動設施 1 式 500,000 500,000

東方龍馬景觀休憩區 

植栽綠美化 1 式 300,000 300,000

小計 1,700,000

總計 67,650,000

 

二、經費來源 

整體吉貝嶼的風貌發展項目，可將其細分為文化建設、社區環境建設、
觀光遊憩建設等三大類型。 

（一）文化建設 

吉貝風貌發展項目中與文化建設相關者有聚落古厝修復、聚落古厝參訪

動線美化、傳統殯葬文化園區。該項目之經費取得可經由文建會的新故鄉社

區營造或是農委會的地方文化館取得。 

（二）社區環境建設 

吉貝風貌發展項目中與社區環境建設相關者有港口遊憩區開放空間環境

改造、沿港商店街重塑、港口遊憩區、漁村聚落區以及新興發展區建築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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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該項目之經費取得可經由營建署的社區風貌營造、經濟部商業司形象

商圈、農委會的休閒農漁園區、漁村新風貌、環保署的社區風貌營造、衛生

署的社區健康營造、及縣政府方面來加以取得。 

（三）觀光遊憩建設 

吉貝風貌發展項目中與觀光遊憩建設相關者項目最多，計有遊客服務中

心南側海堤觀景平台與周邊環境綠美化、西崁山遊憩區整體環境改造、北崁

山遊憩區石滬體驗分區整體環境改造、聚落閒置空間景觀綠美化、全島解

說、導覽、指標設施之建立、環島道路沿線景觀綠美化、東方龍馬景觀休憩

區。該項目之經費取得主要為澎管處。 

表Ⅱ-6-4 經費來源說明 

類

別 項目 經費來源 

文

化

建

設 

聚落古厝修復 
聚落古厝參訪動線美化 
傳統殯葬文化園區 

文建會新故鄉社區營造 
農委會地方文化館 

社

區

環

境

建

設 

港口遊憩區開放空間環境改造 
沿港商店街重塑 
港口遊憩區 
漁村聚落區 
新興發展區建築立面改善 

營建署社區風貌營造 
經濟部商業司形象商圈 
農委會休閒農漁園區 
漁村新風貌 
環保署社區風貌營造 
衛生署社區健康營造 
縣政府 

觀

光

遊

憩

建

設 

遊客服務中心南側海堤觀景平台與周邊環境綠美化 
西崁山遊憩區整體環境改造 
北崁山遊憩區石滬體驗分區整體環境改造 
聚落閒置空間景觀綠美化 
全島解說、導覽、指標設施之建立環島道路沿線景觀

綠美化 
東方龍馬景觀休憩區 

澎管處 

 



吉貝嶼  第六章  執行計畫 

 

  
Ⅱ-6-7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第三節 經營管理計畫 

一、經營管理原則 

整體風貌規劃之執行，除了軟硬體的建設外，後續的經營管理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為了不偏離風貌規劃的目標，在經營管理計畫擬定前，必需確
立下列幾項經營管理原則： 

（一）建立地區自主性經營管理架構 

地區自主性經營為地區永續發展之最可行方式。藉由地方居民自行組織

團體，在上級主管機關的輔導下，配合建設並發展整體之經營管理。 

（二）主管機關應就地區性經營管理人才進行培訓 

主管機關可訂定人才之培訓計畫，一方面培養地區性經營管理人才，一

方面亦可藉由這樣的機會完整的表達主管機關當期興辦計畫之內容與主要目

的，讓地區經營管理者能夠明確的瞭解並充分的表達其意見。 

（三）應建立分區經營管理體制，並以各直接相關者為主要成員，避免過於

龐大的架構影響整體運作 

風貌發展的規模並非均屬於全村性，為避免經營管理架構過於龐雜，各

經營管理團體應以與該風貌發展直接相關者為主要成員，參與團體內各項事

宜並進行意見表達。各分區可再行推派代表組成更上位之經營管理團體，處

理並整合全體相關事務。 

（四）各團體應制訂經營管理辦法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定，做為經營管理運作

時的依據 

為求各團體經營管理之合法性、適宜性，團體成立之初應依照團體經營

管理屬性制訂經營管理辦法，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定，以做為經營管理運作時

的依據。 
 

二、經營管理架構 

就整體經營架構而言，採取的是共同經營的模式，也就是由主管機關與
地方團體一同經營管理，一方面避免私人利益導致經營方向之偏差，一方面
亦可強化地方團體，尊重地方居民權益，強化地區意識，並可提供地區居民
相關的回饋。以下針對整體經營管理架構加以說明（圖Ⅱ-6-1）： 

（一）主管機關 

依據規劃項目之不同而分別有其所屬的主管機關（詳表）。主管機關執

行方式約可分為兩類，一為計畫之主導者，地方組織主要為提供意見及參與

相關建設。另一項則為輔導地方組織所提出之計畫，給予資金或其他的相關

協助。 

（二）地方自主機營管理架構--吉貝村經營管理委員會 

吉貝村經營管理委員會分為三大部分並包含三個分區組織：各部門成員

由整體經營管理單位推舉或聘任之。各部門之職掌為： 



吉貝、虎井、七美整體風貌規劃 

 
 

 
Ⅱ-6-8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行政部門：掌管人事、總務、財務及相關經營策略部分。 

2.遊憩營運部門：掌管旅遊服務、遊客管理、安全管理、行銷策劃及

各項活動之規劃設計。 

 

吉貝嶼的三個主要的分區組織則為： 

1.沿港商店區：港區商店規範執行、行銷宣傳…等項目。 

2.漁村聚落區：聚落內規範之執行、景觀綠美化維護、聚落內商業活

動規範…等項目。 

3.新興發展區：發展區內規範之執行、行銷宣傳…等項目。 

 

三、經營管理內容 

（一）活動企畫 

由地區經營業者、旅行社、專業活動協會等，針對年度活動、地方文化

活動或本地適宜專業活動加以包裝企畫。 

（二）資訊服務及行銷推廣 

經營管理委員會得就商品資訊建立系統、聯營，使遊客能夠得到完善的

訂房或訂票服務。整體性之活動行銷應由經營管理委員會設計並加以執行，

擬定年度活動之主題、安排各項活動及遊程設計，並與旅行社加以結合，推

廣大眾化之遊程。專業化之遊程安排則應委由專業協會團體規劃。 

（三）解說教育 

解說教育內容項目由主管機關與經營管理委員會就地方經營共同規劃，

內容可不定期變更，但在解說設施的硬體及圖面表達上，應力求一致性及完

整性，以避免造成解說系統的紊亂，而影響整體遊憩活動之進行。 

由於係為地區性的遊憩活動，因此建議培訓地區居民之解說能力，使人

人均可針對社區環境介紹解說，彌補設施內容的不足之處。部分有興趣從事

專業解說的居民，可進行專業及系統化的培訓，利用預約或定時定點的方

式，提供解說服務。 

行政部門 遊憩營運部門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該項目所屬單位 吉貝村經營管理委員會 

沿港商店區 

漁村聚落區 

新興發展區 

圖Ⅱ-6-1 經營管理架構圖



吉貝嶼  第六章  執行計畫 

 

  
Ⅱ-6-9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四）研究發展 

吉貝地區重要的自然資源或文化資產，可向有關單位申請列入研究發展

的項目，邀請專家學者前來進行相關之調查研究。 

（五）安全管理 

地區經營管理單位應設置完善的緊急救難應變系統，可結合醫療單位、

消防組織、警政單位、道路維護單位、救難協會等組織成立作業小組，針對

救護系統及天然災害之防護提出因應措施。 

（六）環境管理 

對於環境較敏感地區，應就其遊客承載量進行管制，避免資源遭受破壞

或受到強烈的影響。環境之清潔維護，設施之損壞修復或回報，亦應由經營

管理單位負責相關之處理。 
 

四、輔導策略及管理規範（以沿港商店區為例） 

為塑造吉貝商圈整體風貌，減少不協調性景觀設施與環境，建議吉貝針
對各分區成立地方自主管理組織，平時由白沙鄉公所輔導，相關計畫執行
時，則由主管機關該項目所屬單位提供協助。以下就沿港商店區的部分做為
範例說明。 

（一）輔導策略 

商業環境的改善是一項長期性工作，商店街的整體環境塑造，應依照當

地特色改善商業經營環境，並透過組織化的輔導，建立共同經營、共同參與

的理念，再配合地方建設結合硬體工程全面推動，其輔導的執行策略，可由

以下幾項方式進行：  

1.輔導成立商店街發展委員會 

以街道為發展單位，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建立各自發展特色，致力於商
品開發精緻化、商店改造服務化、街區環境休閒化，以積極吸引消費，健全
整體消費體制。藉由商店街整體形象的提升及商店業者集體合作意識的凝
聚，以強化商店街的競爭力，創造「共存共榮」的商業環境，並提升商店街
整體活力。 

2.政府分工 

商店街的輔導界面包括軟體及硬體兩面。在硬體建設方面，包括商店統

一招牌製作、街道景觀改善工程等硬體景觀建設及改善工作，由澎管處編列

預算辦理或協助地方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編列配合款。而在軟

體方面，可由澎管處協調經濟部商業司負責軟體方面的輔導，包括成立自主

性推動組織及成員訓練、商店輔導、經營態度、知識、技能等諸如此類的教

育訓練、不定期舉辦推廣交流活動等工作。 

3.民間參與 

商店街品質的具體提升，除了需要各級政府支持與協助外，更需要當地

社區組織、居民及業者共同參與執行，藉由中央、地方、居民及業者力量整

合，可以達到擴散的效果，讓商店街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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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源整合 

類似商店街營造的相關計劃，政府各級單位也在推動，如行政院經建會

之「創造城鄉新風貌行動方案」、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輔導

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美化公共環境計畫」、內政部的「城

鄉景觀風貌改造運動」、環保署的「生活環境總體改造計畫」、經濟部商業

司的「形象商圈計畫」等，均與商店街的推動理念一致。未來澎管處應積極

協助縣政府積極爭取各相關計畫之補助經費，以藉由各相關單位之共同努力

並全面推動，整合有限資源，達到改善商業環境之綜合成效。  

5.模式推廣 

未來管理處應就港區商店街擬定商業經營申請計畫書，與業者評選辦

法，徵選較優良的商店業者與業種進駐。此外，並應積極擬定獎勵制度，例

如對行銷、促銷活動、公共設施改善等，直接鼓勵業者共同參與，確保商店

街之商業品質並帶動環境改善風潮。 

商業環境發展最重要表現在秩序與品質上，但目前許多不良的消費環境

常被遊客及民眾所詬病，嚴重影響消費者的再消費意願。當前商店街的輔導

除了由技術面切入，直接改善不良的軟硬體設施外，更重要的是商店街環境

發展的好壞，必須由業者主動參與及認同，故導入區域性的共同經營理念，

融合「社區」意識，由店舖群自主性成立管理組織，透過自發性的消費環境

改善及服務品質的提昇，方能落實改善工作，同時達到政府與民間雙贏的效

果。 
 

（二）管理規範 

1.建築修繕與新建 

整體商店街建築之修繕與興建，應依照商店街建築之規範加以辦理（參

表 建築計畫規範表），並由商店街發展委員會負責監督管理之責。 

建築物之式樣、材料、風格…，應經由沿港商店街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同
意後再予執行，規範訂定後，如有店家不願配合或抵觸規範者，應以規範之

罰則加以處理。 

2.景觀綠美化 

景觀之綠美化，應依照商店街景觀之規範加以辦理（參表 景觀計畫規

範表及表 適用植栽建議表），並由商店街發展委員會負責監督管理之責。 

3.招牌型式 

招牌形式是否統一，或僅統一其規模，應由商店街發展委員會於建築規

範制訂時，一併提出，以確保招牌之樣式、尺度與建築及環境整體得以相互

融合。 

4.經營商業類型 

吉貝港區周邊商圈依銷售產品類型，在大方向中可區分為生活用品類、

紀念商品類及餐飲類，商店街發展委員會成立後，對於欲在商圈開業之業者

進行審核，審核其所銷售之產品是否與其他店家重疊，避免發生「僧多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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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之情形，並檢討售價是否合理，擺脫削價競爭或惡性調高售價之銷售方

式，統一合理售價，重新找回產品價值。 

5.宣傳方式 

商店街之店家可提供介紹自己店之特色內容，統一由商店街發展委員會

負責宣傳，亦可包含於吉貝嶼旅遊摺頁或口袋型導覽手冊中，以幾頁介紹吉

貝港區周邊商圈分佈位置及其店家特色。於商圈內所規劃之導覽動線上標明

動線系統方向，以便利初到此地之遊客能依循此路線，參觀全程商圈。 

現今網際網路相當發達，可於澎管處、澎湖縣政府、白沙鄉公所等網站

上加以介紹，讓有興趣之人士方便查獲相關訊息。若未來「澎湖吉貝島沙尾

休閒渡假旅館暨遊憩區 BOT 投資」案規劃完成後，亦可相互搭配發展相關

活動，提高知名度。 

 


